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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行为信息档案实施指南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维护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秩序，提升市场交易效

率，根据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章程》《银行间债券市场

债券交易自律规则》等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交

易商协会”）自律规范文件，制定本指南。 

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交易，是指交易双方在银行间债券市场

开展的债券及相关衍生品交易，包括现券买卖、债券质押式回购、

债券买断式回购、债券远期、债券借贷等。 

第三条 交易行为信息档案主要记录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

在债券报价、交易、结算等环节的未履约信息、履约统计信息、

违法违规信息及根据监管要求需要记入的相关信息（以下统称为

“交易行为信息”）。 

第四条 交易行为信息收集遵循“最少、必要”原则。 

第五条 交易行为信息收集内容包括：  

（一）市场参与者在经纪撮合达成后未在交易平台履行交易

约定的信息，及履约情况统计信息； 

（二）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结算失败信息，以及如期进行债

券结算的统计信息； 

（三）市场参与者被举报投诉的债券交易未履约信息； 

（四）市场参与者因虚假报价、虚假交易、内幕交易、操纵

市场、利益输送等相关交易行为受到行政处罚、行政监管措施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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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律处分等信息； 

（五）根据监管要求需要记入交易行为信息档案的其他信

息。 

第六条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记入交易行为信息档

案： 

    （一）合约达成日日终前且未在交易平台执行交易，交易双

方协商一致撤销交易的； 

（二）交易执行日日终前，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更改交易执行

日期或清算速度的（不变更交易标的、交易价格、交易量）； 

（三）结算日日终前，交易一方或双方发现交易要素录入错

误将导致结算失败，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重新交易，不影响如期

结算的； 

（四）结算日日终前，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继续交易（不变更

交易标的、交易价格、交易量），且于原定结算日次 1 交易日日

内完成结算，并及时向交易商协会提交加盖机构公章或业务专用

章书面说明的；  

（五）结算失败，但结算双方协商一致完成循环结算的； 

（六）人民银行或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七条 信息主体、货币经纪公司需要对相关交易行为信息

作出补充说明的，应向交易商协会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由交易商

协会将补充说明记入交易行为信息档案，并在查询时予以展示。 

信息主体是指与交易行为信息相关的当事主体。 

第八条 信息主体认为交易行为信息存在错误、遗漏的，可

提出异议并出具证明材料，申请更正。经核查属实的，将在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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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信息档案中予以更正，并明确告知信息主体。 

涉及经纪业务的，信息主体应先联系货币经纪公司申请更

正。对货币经纪公司更正结果存在异议的，可向交易商协会申请

复核。 

第九条 交易行为信息遵循“授权查询”原则。市场参与者

在征得信息主体书面同意后，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查询，不得擅自

对外公开、披露信息主体交易行为信息。 

涉及经纪业务的，市场参与者与货币经纪公司可通过经纪服

务协议或其他适当方式，明确相关查询授权并约定用途。 

第十条 交易行为信息中的未履约信息、违法违规信息，查

询期限为相关行为发生之日起 5年。 

第十一条 市场参与者应按照与信息主体约定的用途使用该

信息主体的交易行为信息，不得用作约定以外的用途。 

第十二条 交易商协会根据市场发展需要收集、整理、保存

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信息，并提供信息查询、展示等相关服务。 

第十三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十四条 本指南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 


